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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宗旨）

　　為輔導學生參與社團活動，拓展學習興趣，建立學習夥伴關係，特訂定本辦法。

　　有關本校學生社團活動之輔導，除另有規定者外，概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社團之性質）

學生社團之性質以具有教育上的價值為原則，社團活動內容不得違反法律規範、

社會善良風俗。

第三條　（社團之成立）

　　學生社團採登記制。

申請人數：本校學生5名以上發起。（發起人為當然之社員）

申請學生社團成立應具備下列文件，並送學輔處學活組登記立案：

一、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

二、社團組織章程草案。

三、社團指導老師簡歷。

社團成立後由學活組統一核發社章。如有遺失須由社團自費申請補發。

第四條　（社團之義務）

學生社團應維持社團之活躍，並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社員大會。

每年6月15日前，學生社團應向學生活動組送社員名冊、社團幹部名單、社員大會
會議紀錄備查。

第五條　（社團之解散）

學生社團應依社員大會同意解散。其所餘社團經費、設備處置方式之決議，於每年

四月檢附學生社團申請解散報告書與相關資料送交學活組核備解散。



學生社團若無法產生新任社團負責人，或實質參與社團活動之社員人數不足5人，
或一學期內無社團活動之進行，或有重大違規事項，得由學生活動組與學生充分

溝通解散。重大違規事項如下：

(一)違背政府法令者。

(二)違反本要點或本校其他規定者。

(三)違反該社團申請成立之宗旨行為不當者。

(四)妨害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五)散佈謠言或聚眾要挾者。

(六)損壞或浪費公共財物者。

第二章　學生社團組織

第六條　（組織方式）

學生社團組織得依下列方式擇一行之：

一、社長制：社長1人，由社員普選產生，其職權由各社團組織章程另訂之。
二、理監事制：分設理事、監事會，由社員選舉產生理事、監事若干人，其總數均應

為單數。理事長1人，由理事互推產生，監事長1人，由監事互推產生，其職權由各
社團組織章程另訂之。

第七條　（社員）

學生社團之社員以本校在學學生為限。

社員應遵守所屬社團組織章程權利義務之規定。

各社團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本校學生參加。

第八條　（社團負責人）

社團負責人對外代表社團，由各學生社團依組織章程或自行訂定選舉辦法，於規

定期限內選舉完畢。

學生每人不得同時擔任2個以上之社團負責人。

各學生社團負責人任期均為一學年，得連選連任1次。

第九條　（社員大會）

學生社團設社員大會，議決社團重大事項，每學年至少召開1次。



下列事項應經社員大會之決議，並留存書面資料備查：

一、組織章程之變更。

二、社團負責人之罷免。

三、社員之除名

四、社團年度計畫、經費預算與決算。

五、社團更名、解散，以及處分社團財產。

第十條　（社團組織章程）

學生社團組織章程應包含下列基本架構與內容：

第一章總則

一、社團名稱。

二、社團宗旨。

第二章社員

一、社員入社、退社與除名之條件。

二、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三章組織與職掌

一、負責人、其他幹部之產生、任免與遞補程序。

二、幹部之名額、職責、職權與任期。

三、社團指導老師之聘請。

第四章會議

一、社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之職責與職權。

二、社員大會或理監事會議召集與決議方式。

第五章經費

一、經費來源。

二、經費運用與管理（含收費、退費機制）。

第六章附則

組織章程修改與備查程序。

第十一條　（社團指導老師）

各學生社團應聘請指導老師1人，聘期為一學年。

社團指導老師以校內具專長教師為原則，並應事前徵得教師及學校同意。如校內

無適當人選時，得經學校核可後延聘校外人士擔任，社團不得自行延聘。

社團指導老師的職責如下：

一、指導學生擬定各項社團活動計畫。

二、簽證各項社團申辦活動。

三、帶領社團參加校外活動，並負責活動期間學生之安全與紀律。

四、列席指導社團重要會議。



五、輔導社團社務及經費運作。

六、適當處理社團活動期間所遇到之重大意外事件，並儘速通報學校。

第十二條　（社團交接）

學生社團交接時，應將現有社團財產、印信、帳冊、活動紀錄、文書檔案等社務資

料列入移交。

第三章　學生社團活動

第十三條　（場地借用）

學生社團因活動需要，得向學輔處學生活動組申請借用活動場地與器材，借用時

應維護整潔並愛惜公物，且不得轉借或從事任何營利行為。

第十四條　（活動辦理）

學生社團應於學年開始時擬定年度活動計畫，且舉辦之活動應符合社團宗旨，並

報學輔處學生活動組備查。年度活動計畫收件日期由學生活動組訂定公告之。

舉辦各項活動時，若安排有校外人士的參與，須經由指導老師同意後，於活動前7
至14天向學輔處學生活動組申請核可辦理。

學生社團以本校名義參加或辦理校外活動，須向學輔處學生活動組申請，經學校

同意後始得為之。

第十五條　（社團經費）

學生社團活動經費以社員繳納之社費為原則。

舉辦大型活動時，得以專案方式向相關單位申請補助。

學生社團之帳冊與財產清冊，應由社團指定專人負責列載社團財物與經費收支，

並向全體社員公布。學輔處有輔導監督之責。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訂定補充事項，並經由學輔處主任核定後實施。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准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